[image: image1.emf]苏 语 办 函 ﹝ 2014 ﹞ 3 号 关 于 申 报 2014 年 度 国 家 语 委 科 研 项 目 的 通 知 各 高 校 ， 各 市 语 委 办 ， 昆 山 市 、 泰 兴 市 、 沭 阳 县 语 委 办 ： 现 将 教 育 部 语 言 文 字 信 息 管 理 司 《 关 于 开 展 2014 年 度 国 家 语 委 科 研 项 目 申 报 工 作 的 通 知 》 （ 教 语 信 司 函 〔 2014 〕 16 号 ） 转 发 给 你 们 ， 请 按 要 求 于 6 月 13 日 前 将 申 报 材 料 报 送 国 家 语 委 科 研 规 划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。 附 件 ： 《 关 于 开 展 2014 年 度 国 家 语 委 科 研 项 目 申 报 工 作 的 通 知 》 （ 教 语 信 司 函 〔 2014 〕 16 号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 语 委 办 公 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5 月 9 日


